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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石河子大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室建设项目管理，规范实验室建设资金

管理，优化实验室资源配置，提高建设投入效益，根据《高等学

校实验室工作规程》、《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

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实验室建设项目遵循“统一领导、归口管理、

科学论证、过程控制、效益评估”原则，实行实验室建设项目负

责人制。实验设备处在主管校长领导下负责实验室建设项目全过

程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经费以及国拨重大专项资金投

入的各类实验室建设项目管理。 

第四条  本办法中实验室建设项目指实验室新建、扩建或改

造，实验仪器设备、家具批量购置，20 万元以上大型贵重精密

仪器设备购置。 

第二章  项目立项原则 

第五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必须与学校总体发展规划以及实

验室建设规划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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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必须结合人才培养、学科发展、专

业特点合理配置教学、科研、创新、共享功能，突出重点、发挥

优势、形成特色。 

第七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建设目标和预期成效必须具体明

确，有时间界限。 

第八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立项必须注重投入效益，立项与前

期建设成效、已完成项目成效、设备使用效益挂钩，避免重复建设。 

第九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前必须开展调研工作，充分论

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先进性，完成调研报告。 

第十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以学校正式批准建制的实验

室为单位，建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第三章  项目申报审批 

第十一条  项目申报须严格执行石河子大学实验室建设项

目申报审批程序。 

（一）项目负责人负责填写“石河子大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申

报书”； 

（二）学院组织专家论证，进行公示； 

（三）申报项目经实验设备处初审，提交石河子大学实验室

建设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评审； 

（四）评审通过的项目报校长办公会审批； 

（五）国拨重大专项资金实验室建设项目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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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负责人负责填写“石河子大学实验室建设项目任

务书”； 

（七）建设项目任务书经学院和实验设备处审核后严格执行。 

第四章  项目实施管理 

第十二条  项目负责人负责实验室建设项目实施、经费开支

审核、提交项目进展情况报告、项目验收报告和相关材料。 

第十三条  项目负责人发生变更时，须报实验设备处批准备案。 

第十四条  项目中途停止实施或需延期完成的须及时提交

书面报告，报备实验设备处。 

第十五条  实验设备处定期组织项目建设进度及质量检查。 

第十六条  国拨重大专项资金实验室建设项目同时接受上

级主管部门管理。 

第五章  项目经费管理 

第十七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经费严格执行学校财务制度，专

款专用，实验设备处负责督审。 

第十八条  凡立项实验室建设项目节余的项目经费，集中管

理使用，经委员会审议，依照项目申报审批程序，开展新一轮实

验室建设项目立项。 

第六章  项目验收与评估 

第十九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须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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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经费使用、建设目标完成情况，实验设备处对项目建

设情况进行初步验收。 

第二十条  实验室建设项目完成一年后，项目承担单位根据

项目运行情况，完成项目成效实证材料和分析报告，报送实验设

备处。 

第二十一条  委员会对实验室建设项目进行全面验收和评

估，无成效分析报告或成效不明显的，停止或减少该单位项目立

项投入。 

第二十二条  国拨重大专项资金实验室建设项目同时接受

上级主管部门验收。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石河子大学实验

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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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           2016 年 6 月 13 日 

 

 


